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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wan Patent Act specifies the failure to reach a reasonable 

commercial term as one of the grounds to grant a compulsory license.  In effect, 

several CD-R patents owned by a Dutch land company, the Philips, were 

licensed to a local Taiwan company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made by the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he governmental action has aroused a severe 

protest from the licensed company.  Consequentl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ssued an official report, accusing the decision of violating Taiwan’s 

commitment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of the WTO.  Currently, no single 

dispute regarding the grant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The even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TRIPS-consistency of such a governmental action with a view to comprehending 

the limit of WTO members in applying the mechanism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As the event involves several critical issues, this Article aims at studying if 

a WTO member has the competence to determine the grounds for compulsory 

license, including such a ground applied by the Taiwanese authority in the 

dispute in question. 

This Article is designed to analyze how the presumptive case would be 

adjudicated by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is Article will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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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view the regulations of compulsory license under the TRIPS and the 

Taiwanese law incorporating the system.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granting a compulsory license on Philips’ patents will also be revealed.  The 

study then will review the arguments and reasoning of bo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Mainly relying on customary interpretation rules embodied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legal implications and effect of relevant interpretative elements 

and authorities that are likely to sustain the arguments of either party.  

Keywords: WTO, TRIPS, compulsory licensing, CD-R patents, VCLT, Doha 

Declaration on TRIPS and Public Health, reasonable 

commercial terms  

 


	壹、前 言
	一、WTO使智慧財產權保護得以全球化
	在專利權全球佈局的時代，公司在內國法院進行跨國爭訟已是兵家常事。在1995年WTO成立將智財制度納入其規範後，即開啟了保護智財權全球化的新頁，TRIPS建立了智財權最低的國際保護標準，而各會員（目前WTO有153個會員）的相關智財法制必須受到WTO監管，以符合TRIPS規範。若會員被質疑違反TRIPS義務，利害關係國可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以求救濟。是以專利權人（如本案中的飛利浦公司）除曾在我國內國法體系爭執系爭案件外，並請求歐盟實施貿易障礙調查，本案未來若在WTO場域爭訟，將由歐盟為原告當事國。我國則以被控訴國的身分為實行強制授權的國內法制及措施進行辯護。故現今智財權保護已非僅屬權利關係人（或公司）間的爭執，由於WTO的運作，已提升至國家間的遊戲規則的攻防。

	二、WTO會員的國內智財法律須符合TRIPS規定

	貳、智財權全球化下WTO/TRIPS強制授權的設計脈絡
	一、強制授權機制納入TRIPS背景
	專利權所彰顯強大的排他權利，使得權利人可排除或防止他人在未經其許可下，使用、販售該專利保護所及之物品。除此排他權外，若專利人自己不利用，亦可依契約自由原則以自願授權（voluntary licensing）的方式，訂定契約而授權他人行使該專利。為平衡此獨占權利，避免阻礙進步，傳統法制，如英國十七世紀開始立法的壟斷法及十九世紀的各國立法，皆課予專利人在地實施（work locally）的義務。於1883年通過的英國專利法，即將此平衡的機制進一步設計成所謂的強制授權，規定在英國若不實施該專利，可強制授權他人使用。此立法例逐漸影響各國立法，甚至是嗣後的國際條約。
	巴黎公約除強調工業財產權之保護外，亦要求專利的實施（working）義務，並接受強制授權作為確保專利可被利用的主要方法（Art. 5A(2)），而專利沒收（forfeiture of patent）則為次要的手段（Art. 5A(3)）。巴黎公約是第一個承認締約國享有建立強制授權體系的國際協定，但亦設有一些限制，其主要之規定為：在提出專利申請後的四年內或取得專利後三年屆滿前，不得允許以實施不足（insufficient working）做為申請強制授權之事由。
	時至今日，強制授權已成為各國專利法普遍實施的制度，由原本促進專利有效利用的意旨，逐漸擴充、延伸至追求、滿足日益多元的政策目標，諸如公共利益、政府使用、處理反競爭、應付國家緊急危難；甚至在專利權人拒絕以合理條件作自願授權時，亦可能啟動強制授權機制。
	由於強制授權減損了專利的壟斷價值（monopoly value），限制權利人的自由意志，特別是其授權上的締約自由，對於擁有較強科技研發及產業的已開發國家而言，如美國、歐盟和日本而言，自然不願擴張強制授權的適用，而傾向限制各國，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實施強制授權的空間。相對地，以技術落後或產業仍待發展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則傾向對強制授權採寬鬆適用的立場，認為應賦予國家更多操作的彈性，以有效節制專利的壟斷權，避免受專利保護的產品，特別是醫藥產品，使一般民眾難以負擔。
	在建立WTO的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在關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議題中，如何規範強制授權自然成為各國角力的戰場。工業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七七集團（Group 77）形成對立、緊張的談判態勢。在烏拉圭回合TRIPS協定通過前，曾出現不同關於強制授權的版本與草案。
	安尼爾草案（The Anell Draft）比較傾向限制強制授權的使用，其開宗明義即謂：「締約國應減少強制授權的授與，以不使專利權的適當保護受到阻礙」，同時它也明白列舉特定而有限的授權事由，包括國家安全的公共利益、或出於一般大眾生命危害的考量。此版本較接近科技先進國家如美國的思維。會議紀錄顯示此對於強制授權事由設限的版本為開發中國家強烈的抵制。
	1990年版的布魯塞爾部長草案（The Brussels Ministerial Text）則與目前TRIPS的條文較為接近，基本上它除去任何對強制授權事由設限的規範；而是置重點於在授與強制授權時的程序要件及該授權應遵守的各種條件。此外，對於巴黎公約因專利不實施構成強制授權的事由一項，也做內化及進一步的補充。在草案第34條(n)款中，第一段則重申巴黎公約對因該事由實施強制授權的時間限制。第二段在於列出不得因該事由賦予授權的情事，包括進口，即適當供應當地市場或權利人能以合法之包括法律、技術或經濟之理由，對於不實施或實施不充分予以正當化。
	二、對強制授權的基本設計及後續發展
	TRIPS最後締結的關於強制授權的條文，係規定於第31條，條文名稱為「未經權利人授權的其他使用」，包括政府的使用和一般通念的強制授權。而對強制授權事由設限的原提案最終並未納入。甚至原歐盟希望在條文的起始加上序言（chapeau）的想法亦未被接受。所以多數的學者認為TRIPS並未對強制授權的事由（ground）予以限制，會員可自由決定該授權的基礎為何。此種安排，當然滿足了開發中國家的談判目標，可謂為其勝利。
	雖然，TRIPS未明文限定強制授權之事由，但在第31條文中，明文提到的事由包括：國家危難或緊急狀況、公共非商業使用、反競爭行為和互相依賴之專利。另外，該條(c)款僅列對特定科技產業，即半導體科技（semi-conductor）強制授權事由的限制，即限於為公共非商業使用和救濟反競爭行為之目的。基於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有論者表示第31條對其他產業即無此限制。
	儘管TRIPS第31條對強制授權事由未予明文規定或限制，其主要採取所謂的「條件式規範態樣（conditions approach）」，即強制授權的專利實施，各會員國必須遵守列舉的各項條件及義務，學者稱之為「嚴格的防衛（strict safeguards）」。包括實施人需踐行之先行協議而未成；授權必須非專屬；必須主要供應授權國的國內市場；提供授權終止的機制；專利權人應得到適當的補償；授權的決定應提供上訴救濟機會。故許多條件，是由保障專利權人利益角度出發，基本思考點似乎是既然經由強制授權而減損專利權利人的自主內涵；相對地，也應給予其相對平衡的保障，以防止專利權的不當侵害。
	美國在協商TRIPS強制授權的事由議題時，最終雖不堅持其限定初衷，但對新列之條件卻提出應嚴格適用的看法。本文以為若對第31條持嚴格執行的立場，將加重從事授權會員相當大的行政負荷，進而減少實施強制授權的誘因並降低主管機關授權的意願與動力。這或許也就是何以美國等國願意接受此版本的部分原因。

	參、我國專利法強制授權的規範
	我國在專利法中規範強制授權事項已有經年歷史，可溯及國民政府時期的專利法，惟正式之用語為「特許實施」，早年准予特許實施的事由與巴黎公約頗為一致，即包括未實施或未適當實施。為因應烏拉圭回合TRIPS的訂定，乃於1994年1月21日將特許實施的事由予以修正，包括：國家緊急情況、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不公平競爭、以及申請人曾以合理商業條件於相當期限不能協議授權等事由。前三項特許實施之原因與TRIPS第31條所明列之事由相符；亦與一般通認的強制授權原因相同。比較具爭議的是「合理商業條件不能協議」作為特許實施之事由是否妥適。此概念係內化自TRIPS第31條(b)款之規定，原屬強制授權實施應遵行之條件；即強制授權使用人在取得該授權前須踐行之程序，使用人須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向原權利人取得授權，而於合理期間仍未竟其功者，惟此條件在特別情事下，如國家緊急危難、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以救濟反競爭，則可免除。
	其實，由許多WTO會員的實踐來看，台灣將合理商業條件之不能協議作為其事由之一，並非特例；各國亦不乏以防智財權人濫用其說「不」權利的法例，如安地斯共同體、阿根廷、多明尼加和宏都拉斯採取與我國現行專利法中相同之「以合理之商業條件之未達自願授權」（Failure to obtain license under reasonable terms）作為強制授權理由；阿根廷和多明尼加並將權利人之「拒絕協商」（Refusal to deal）列入。另外，依英國之實踐，亦有因專利權人拒絕以合理之商業條件授權而予強制授權之前例。
	另我國專利法除明定特許實施之事由外，亦將TRIPS第31條所列之主要實施強制授權條件予以內化為國內法，例如特許實施以供應國內市場需求為主；專利權人應由特許實施權人給予適當之補償金等等。
	在強制授權的終止方面，我國專利法主要規定二種情況。第一，特許實施的原因消滅時，依該法第76條第7項規定，主管機關得依申請廢止其特許實施，其文義參照TRIPS第31條(g)款之規定。第二，依專利法第78條規定，取得特許實施權人，如違反特許實施之目的，主管機關得依專利權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廢止其特許實施。至於何種情事構成違反特許實施之「目的」，該條文並未進一步的闡明及規範，在適用上將可能發生疑義。

	肆、對飛利浦CD-R專利特許實施的背景與爭議
	台灣在全球光碟片（CD-R）的生產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十大廠商中，除日本太陽誘電、印度MBI外，皆為台灣廠商。2003年全球CD-R產量為78.22億片，台灣即生產62.35億片，全球市場佔有率高達八成左右，故光碟產業對於台灣產業發展十分重要。
	製造光碟片的技術係由荷蘭飛利浦、日商新力（Sony）與太洋誘電（Taiyo Yuden）公司所共同研發，並取得專利；而飛利浦已在台灣申請並獲得多項專利，多數專利效期約於2008年期滿。故飛利浦所擁有的專利應受台灣法律保護，未經其授權，不得以該技術製造、販售光碟產品。台灣的光碟業者如錸德、中環、精碟與達信等皆經由與飛利浦公司達成專利授權協議，並支出權利金，而得以合法製造光碟片。權利金的收取係按光碟片的單位計算，每片約為4.5美分（約新台幣1.44元），而2001年台灣光碟片出廠價約為12至15美分左右，故權利金佔產品價格相當高的比例。
	在光碟片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廠商削價競爭下，高比例的權利金已形成業者的沉重負擔，台灣業者曾與飛利浦公司協議降低權利金，惟成效不彰。台灣國碩公司乃於2002年7月30日向我國智財局就飛利浦所擁有的五項專利申請特許實施，所持理由乃依據原專利法第78條第1項中，「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時」為申請特許實施的事由。在「合理之商業條件」方面，申請人認為按一般電腦產業的授權金模式，為產品淨銷售價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五以下。故認為飛利浦所設定的超過出廠價百分之三十三以上的權利金已與一般業界的水準差距甚大，故不合理；國碩認為在光碟片專利授權金的合理商業條件應按一般慣例以產品淨銷售額的百分比計算。此外，「在相當期間」要件上，其亦提出自2001年6月至2002年4月間已多次與飛利浦公司協商、談判，後者仍拒絕國碩公司所提出的授權金條件，仍堅持原來的授權金收取模式。故認為其已符合專利法特許實施的發生事由。
	飛利浦不認同以光碟片淨銷售價的一定百分比為所謂的合理授權金，認為每片所收固定的授權金係屬被授權人經營成本的一部。換言之，被授權人應自行考慮經營的策略，權利金本身應採固定之數額，而不論其淨銷售價格為何。同時亦舉出光儲存產業的授權模式包括許多權利金計算方式，可以自行決定其條件，故飛利浦所採模式並無不當。
	我國智財局在認定何謂合理之商業條件時，除發函請相關單位提供專業意見外，主要依據為：
	1. 我國公平會之處分：認為飛利浦所設定之權利金標準超過國碩等公司之負擔範圍，對此抱怨，前者未予善意回應；準此，智財局認為有調整權利金計算方式之必要。
	2.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之調查：ITC初步決定所受的包裹授權金額，相當於每片售價的百分之四十。智財局認為其選擇之計算方式，相當任意專斷，且無經濟理論或理由支持。
	3. 依據光碟市場價格下降之現況：認為廠商的獲利空間已日益緊縮，飛利浦仍採固定的授權金顯不合理。
	總之，智財局認為飛利浦現行之授權金模式並不合理。雖然它並未指出何謂在光碟業中「合理之商業條件」，但顯然認為國碩所提協議內容，即以「產品淨銷售價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五計算權利金」之條件，尚非不符合原專利法第78條第1項所明定之特許實施事由的要件。故於2004年7月26日的審定書中，決定准許其特許實施之申請。
	此外，該機關並援引TRIPS第7條所示之目標（objectives）和第8條所揭之原則（principles），認為會員為促進公共利益與防止智財權被濫用，必要時得對智財權予以限制。有趣的是，智財局直接援引TRIPS國際協定的相關條文以強化為調和私財產權與公共目的（技術使用者的利益）所作限制專利權的必要性，值得關注。
	該強制授權處分，經專利權人循我國行政救濟程序，在不服經濟部之訴願決定後，提起行政訴訟，後經臺北高等行政院法院於2008年3月13日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該法院主要在於審理智財局准予國碩特許實施飛利浦專利的處分，是否符合專利法第76條第1項之要件；換言之，在於審究智財局是否已正確認定申請人業已提出合理之商業條件而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法院認為所謂「合理之商業條件」涉及諸多因素，智財局在審查該強制授權申請時，過於依賴申請人提出之權利金計算方式，作為合理之商業條件的認定，而未就申請人所提出授權協議內容，整體參考各項因素加以綜合判斷。故認為該處分之論斷理由未洽而予撤銷。儘管當事人間曾就專利法第76條之處分是否違反TRIPS第31條予以攻防，惟法院以因不影響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應撤銷之判斷，而並未審究。

	伍、歐盟與我國對WTO會員設定強制授權事由爭議的觀點與立場評析
	一、歐盟立場及論述
	如前文所述，TRIPS第31條的全文中，雖可發現一些國家實施強制授權之通常理由，如國家緊急危難、反競爭措施等，但這些事由皆融入於所列之各項條件中；TRIPS第31條的本文並未就各會員設定強制授權事由的權利予以限制和設計，惟依歐盟貿易障礙調查報告，其主張我國以合理之商業條件而協議未成作為強制授權之事由，並據以對飛利浦擁有之專利授與強制授權，係違反了TRIPS協定的相關規定。其論理主要基於下列基礎：
	（一）TRIPS相關條文

	歐盟認為若因拒絕以合理之商業條件授權而逕以強制授權，將侵蝕TRIPS對專利的保護，而與第28條不相容；其次，所謂合理商業條件祇不過是程序要件，將之視為實體要件明顯與第31條相牴觸。
	對於第一項論點，歐盟首先承認TRIPS並未明列強制授權窮盡的實質事由，也清楚2001年通過的WTO杜哈「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中曾宣稱各會員國具有決定授予強制授權的自由。然而，它認為該宣言係以尊重會員對TRIPS的一般承諾為前提。單純因為拒絕協議而欠缺其他法律的違反，如競爭法，而構成強制授權之基礎，將使第28條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權利落空。
	綜言之，歐盟強調第28條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專屬和授權自由（意思自主）之權利的完整性。既然專利權人具有法定之排除他人利用該專利製造產品的權利，本來也可拒絕與特定的可能之被授權人協商。依其觀點，拒絕協商本來即為商業策略的一環，以擴大專利的經濟效益而確保投資成本的足夠回收率，或者與不願與特定之被授權人進行交易之故。歐盟認為TRIPS第28條第2項已載明專利權人具有締結授權契約的「權利」而非「義務」，故拒絕授權的權利應為該條項所確認的內容。
	另外，歐盟也以學者的觀點來支持其論述，de Carvalho是最強力擁護專利權人自主權利的學者，認為強制授權不能因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於第三人而給予，否則將侵害專利權中最核心說「不」的權利，而與TRIPS協定中最重要的價值相衝突，所以，de Carvalho強調「單純因被授權人未成功得到專利權人之自動授權，並不構成授與強制授權的充分理由，也不因專利權人未提供完整商業理由給予競爭者授權」，甚至，他認為即使專利人在合理之商業條件下，仍拒絕授權，強制授權亦不能自動的授與，必須配合其他公共利益的考慮，諸如一些先進國家法院採納之反競爭行為、權利濫用或消費者保護等。歐盟認為我國專利法第76條僅列此事由而未有配套規定。
	關於第二點之論述，歐盟堅稱所謂「合理之商業條件」出現在TRIPS 第31條(b)款，明顯係程序要件，而非實體要件。歐盟主要以第31條之各款內容突出此要件迥異其他事由之處。例如，發生緊急危難、公共非商業使用之事由，或者補救反競爭法行為，該程序要件皆可免除。故認為第31條本文即在區隔這些實體事由與所謂追求合理商業條件之要件。它也舉出第31條(c)款要求專利強制授權的使用的範圍和存續須受限於該授權之目的。(c)款並列出半導體科技之授權目的（事由）僅限公共非商業使用及反競爭行為之救濟。
	此外，歐盟亦舉出同條(g)款規範強制授權終止，以支持其論點。該款項指出在導致該授權之情事不存在時和不可能再發生時，該授權應予終止。歐盟認為該條顯示強制授權的目的係連結到一組特定情事的繼續存在，該情事例如國家緊急狀況理應是特別可界定的情狀。而且是在特別的時間點上可以被查驗出來。歐盟主張所謂在合理的期間內無法以合理的條件達成協議，與此標準不符。歐盟殊難想像如果此因素可引發強制授權，它如何能停止發生或者可能再發生。
	最後，歐盟援引同條(l)款中第一專利權人的保障規定。(l)款賦予第一專利權人有權以合理商業條件之交叉授權，使用第二專利之發明。歐盟認為假使第31條(b)款之合理商業條件可成為獨立之強制授權事由，(l)款的規定將無必要，因為第一專利人如曾提出合理之商業條件將總是能夠利用第二專利。
	（二）補充的解釋方法

	歐盟亦提出TRIPS第31條制定當時的準備工作及TRIPS締結當時情狀作為系爭條款解釋的補充方法。
	以當年TRIPS談判的歷史而論，歐盟以1990年的草案版本與現今TRIPS的條文作比較，認為第31條(b)款之合理商業條件在當初協商時並未將之考慮為實質的授與強制授權之事由。
	其次，以當年締結WTO協定（包括TRIPS）的各國法制為例，歐盟認為除非發生專利權人濫用市場地位的情事，專利權人的拒絕協議的權限在許多判決中都肯認為合法；並且主張協議與否為一般國內民法中締約自由原則所及，也應屬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
	綜上所述，歐盟認為我國專利法第76條之規定不符TRIPS第28條，亦不能依第31條取得正當性。所以任何依我國專利法第76條授與之強制授權，如本案中的國碩取得飛利浦的專利強制授權之決定，以及我國經濟部訴願決定皆不符合TRIPS規定。
	二、我國可能的抗辯及觀點
	目前我國主管單位，並未就歐盟的貿易障礙報告所持的觀點，作正式而有系統的回應，難以一窺政府的立場，然而就此部分，由於在智財局審理國碩申請強制授權飛利浦專利時，儘管專利法第76條明列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協議之未達為強制授權事由是否違反TRIPS規定，並非兩造爭執之項目，惟智財局在准予強制授權的理由書中，在處理申請人（本案中的國碩）於申請特許實施前，已經自行實施系爭專利，之後依上該事由申請特許實施，是否超出TRIPS第31條所揭櫫的原則之爭點時，智財局認為關鍵在於專利法是項規定與TRIPS第31條(b)款之關連，以及TRIPS該條文之解釋。在此論理中，智財局曾就TRIPS第31條之事由設定權限以及我國專利法第76條之系爭事由與TRIPS是否相符表達看法，或許此觀點可提供一些理解我國當時可能立場的線索。
	首先，對於TRIPS強制授權事由設定範圍，雖然TRIPS列出某些事由，但智財局認為WTO會員亦可因其他任何理由特許實施，惟也同意無論實施之緣由為何，皆必須符合TRIPS第31條所列之各款實施條件。此看法基本上亦反應多數學者見解。
	其次，關於我國專利法第76條之事由設定，認為係以TRIPS第31條(b)款之事項作為實施事由，係基於TRIPS並不限制會員特許實施事由種類之設定；再者，舉出我國於加入WTO後，我國相關智財權法案已經TRIPS理事會審查通過，係確認我國法令符合國際規範。故主張我國以此作為強制授權事由並不違反TRIPS規範。
	再者，智財局更進一步捍衛納入此事由的正當性，認為「特許實施之目的在於維護公共利益，『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固然與公益有關，而『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則在兼顧專利制度之目的性與利用人之需用性之間之衡平，以促進產業之發展，亦與公共利益有關…。」
	最後，在支持其准予該特許實施申請之總結分析時，智財局援引TRIPS第7條之宗旨（objective）所示，即智財權的保護除須助於科技進步外，尚須能促進技術移轉、散佈；知識創造者與使用者相互利益，並益於公益及權利、義務之平衡。」以及TRIPS第8條原則（principle）之規定，即WTO會員為防衛及促進包括公衛、技術發展特別重要產業等公共利益，得實行符合TRIPS規定的必要措施。」主張「在必要時對智財權加以限制，以維護公益或避免權利濫用，…此亦為TRIPS規範特許實施制度目的所在。」故以智財局的觀點，TRIPS第7條、第8條之規範或可提供我國以專利法第76條之合理商業條件未達，而據以對專利強制授權之有利而具權威之基礎。
	此外，智財局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應訴時，亦提出WTO杜哈「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宣言」中的宣示，即「每個會員都享有強制授權之權利，以及決定強制授權事由的自由」，以支持專利法第76條之規定並不違反TRIPS之規定。

	陸、可適用於本案有關之解釋要素和權威的綜合評析
	由於WTO爭端解決機制尚未受理關於TRIPS第31條的爭訟，尚無直接之判決先例（precedent）可以依循，作者試圖藉由一般WTO法理所建立的條文解釋法則，選擇與本爭議最有關而重要之權威（authorities）和解釋要素（interpretative elements），據以評析本案爭點中法律可能的解釋與適用：
	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為解釋WTO協定的權威指導及與本案相關之解釋要素
	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為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主要的適用法律即DSU。DSU在第3條第2項中指明WTO爭端解決運作最重要的基本目的、原則及應循方向：
	WTO爭端解決體系係提供多邊貿易體系安定和可預測的重要因素。會員們承認此體制用以保護會員在適用協定下的權利和義務，和依據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以釐清該等協定的現有條文。爭端解決機構（DSB）的建議和判決不能增加或減損在涵蓋協定中的權利和義務。
	其中，在審理案件過程中，WTO爭端解決體系如同一般司法體系，主要的工作仍在於對適用法條的如何解釋，DSU第3條第2項明文規定須根據「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行之，究竟其涵義和範圍如何，DSU並未予以明定。然而，自WTO爭端解決體系運作以來，其所建立的眾多判決先例，已清楚指明VCLT中第31條、第32條的條約解釋規則即為DSU所示的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法，儘管DSU條文本身未明文提及VCLT。
	例如，對於VCLT第31條的地位，在美國石油案中，上訴機構（The Appellate Body，以下簡稱AB）認同許多「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的與其他法院體系，如「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判決權威，認為第31條所揭示的解釋之一般規則（gener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已具備習慣或一般國際法規則的地位，因此它形成了DSU所謂「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而在日本酒類案中，AB也認定VCLT第32條的條約解釋的補充方法（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業已取得相同的地位。此後的WTO的判決也都依循此見解，故VCLT第31條、第32條所揭示的解釋規則，在WTO爭訟中的地位已臻鞏固。
	誠如Shanker所述，VCLT第31條、第32條實已佔據了DSU所謂「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的位置。既然WTO的案例法已確認VCLT解釋規範的地位，若嗣後小組（panel）在澄清WTO協定相關條文時未能遵循此VCLT的解釋原則，通常將被AB變更之，實務上已有許多小組見解因未正確適用VCLT，而被AB變更之例。
	VCLT所彰顯的解釋原則在WTO實務上的權威性應無置疑；惟是否將過度限制裁判者的解釋空間，排擠其他可能之合理解釋方法亦可受公評。有學者指出WTO爭端解決機制如此尊崇VCLT所明定的解釋原則，將使得解釋操作上過於僵化；另外，既然DSU未明文限定VCLT為唯一解釋方案，即應容許其他解釋方法，例如VCLT雖未提及特別法原則（Lex specialis），在審理案件時其實理應援引此原則。
	VCLT第31條規定條約解釋的一般規則（gener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為：
	一、中文部分

	二、英文部分


